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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财发〔2023〕4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暂行办法》经

2023年 10月 26日第 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北京化工大学 

2023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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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暂行办法 
（2023年 10月 26日第 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降低国

产设备购买成本，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步，根

据《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和《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

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41号，以下简称 41号

公告）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是指，学校采购国产设备

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以下简称采购国产设备

退税）。 

第三条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适用范围。 

（一）可退税设备 

指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

提供必要条件的，且单台/套价值大于 1万元的实验设备、装置和

器械。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按照 41号公告执行（见附件）。 

（二）可退税票据 

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取

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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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第四条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按照“应退尽退、愿退尽退”的

原则。使用非竞争性科研经费采购国产设备的，应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并按照本办法办理退税；使用纵向、横向等竞争性科研

经费采购国产设备的，主动办理退税。 

第五条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申报期限，为采购国产设备之

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 1日起，至次年 4月 30日。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监管期，是指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

设备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 3年内。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建立统筹协

调、分工负责的管理机制。 

财务处是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

工作。 

第八条  归口管理部门具体职责包括： 

（一）跟踪掌握国家有关税收政策，制（修）订管理办法或

实施细则； 

（二）拟定相关工作流程或规范； 

（三）组织开展政策宣传及相关培训； 

（四）维护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数据，完成系统相关

操作； 

（五）编制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信息登记表，核对信息采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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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合同、发票等退税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 

（六）沟通、协调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提交退税

申报材料； 

（七）完成已退税款的会计核算、退税退还、资金管理等； 

（八）建立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信息统计台账； 

（九）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专项检查； 

（十）牵头完成主管税务机关等部门开展的采购国产设备退

税的督查、监管工作等。 

第九条  各业务部门具体职责包括： 

（一）采购与招标办公室负责做好符合退税条件采购合同审

核等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1．制作国产设备采购合同模板或简易合同模板； 

2．配合归口管理部门做好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的宣传、解

读工作； 

3．根据设备清单（见附件），指导拟采购国产设备使用部门

或使用人填报相关信息，并做相关业务判断； 

4．配合完成主管税务机关等部门的现场核查； 

5．协助归口管理部门实施专项检查，配合完成主管税务机关

等部门的督查、监管工作等。 

（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负责做好已办理增值税

退税国产设备等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1．配合归口管理部门做好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的宣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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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工作； 

2．做好已办理增值税退税国产设备的价值确认、验收入账、

使用用途等管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归口管理部门； 

3．建立已办理增值税退税国产设备统计台账，进行分类

管理； 

4．配合完成主管税务机关等部门的现场核查； 

5．协助归口管理部门实施专项检查，配合完成主管税务机关

等部门的督查、监管工作等。 

（三）审计处主要负责将已办理增值税退税且处于监管期的

国产设备使用情况、退税款的使用情况等纳入审计监督范围。 

第十条  国产设备使用单位或使用人具体职责包括： 

（一）响应学校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积极参加有关培训，

依规、及时、主动办理退税； 

（二）配合完成主管税务机关等部门的现场核查、督查监管

工作； 

（三）做好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的日常使用、维护

等工作，保证监管期内国产设备所有权和用途不变； 

（四）按规定使用退还的退税款等。 

第三章  财务管理 

第十一条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款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经

费使用执行国家财经政策和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使用竞争性科研经费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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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按一定比例退还预研基金项目。预研基金项目单独立项管理。 

退还额=已退税款（扣除相关费用后）×70% 

退还的已退税款主要用于科研相关支出。 

第十三条  使用非竞争性科研经费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已

退税款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使用单位或使用人

在监管期内，应定期开展自查，检查国产设备所有权是否发生转

移、是否因毁损需提前报废或移作他用，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

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和归口管理部

门。涉及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的，由使用单位或使用人

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归口管理部门及各业务部门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应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并向学校财经领导小组报送

整改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退税管理事项，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至研发机构采购

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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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

第二十一条“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

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一、实验环境方面 

（一）教学实验仪器及装置； 

（二）教学示教、演示仪器及装置； 

（三）超净设备（如换气、灭菌、纯水、净化设备等）； 

（四）特殊实验环境设备（如超低温、超高温、高压、低压、

强腐蚀设备等）； 

（五）特殊电源、光源设备； 

（六）清洗循环设备； 

（七）恒温设备（如水浴、恒温箱、灭菌仪等）； 

（八）小型粉碎、研磨制备设备。 

二、样品制备设备和装置 

（一）特种泵类（如分子泵、离子泵、真空泵、蠕动泵、蜗

轮泵、干泵等）； 

（二）培养设备（如培养箱、发酵罐等）； 

（三）微量取样设备（如取样器、精密天平等）； 

（四）分离、纯化、浓缩设备（如离心机、层析、色谱、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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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结晶设备、旋转蒸发器等）； 

（五）气体、液体、固体混合设备（如旋涡混合器等）； 

（六）制气设备、气体压缩设备； 

（七）专用制样设备（如切片机、压片机、镀膜机、减薄仪、

抛光机等），实验用注射、挤出、造粒、膜压设备，实验室样品前

处理设备。 

三、实验室专用设备 

（一）特殊照相和摄影设备（如水下、高空、高温、低温等）； 

（二）科研飞机、船舶用关键设备； 

（三）特种数据记录设备（如大幅面扫描仪、大幅面绘图仪、

磁带机、光盘机等）； 

（四）材料科学专用设备（如干胶仪、特种坩埚、陶瓷、图

形转换设备、制版用干板、特种等离子体源、离子源、外延炉、

扩散炉、溅射仪、离子刻蚀机，材料实验机等），可靠性试验设备，

微电子加工设备，通信模拟仿真设备，通信环境试验设备； 

（五）小型熔炼设备（如真空、粉末、电渣等），特殊焊接

设备； 

（六）小型染整、纺丝试验专用设备； 

（七）电生理设备。 

四、计算机工作站，中型、大型计算机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 年 10 月 27 日印发   


